
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1 1 1 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112年全國語文競賽苗栗縣複賽實施計畫。 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為加強推行語文教育，提升學校師生語文素養與學習興趣，以弘揚文化，
特舉辦本競賽。 

（二）增進學生語文能力，選拔優秀學生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比賽。 
（三）將防災教育、品格/品德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生命教育等議題融入競賽中，

以達潛移默化之效。 
三、比賽日期： 

（一）112年 4月 19日（星期三）：高中組語文競賽。（靜態） 
（二）112年 4月 26日（星期三）：國中組語文競賽。（靜態、動態）  
（三）112年 5月 10日（星期三）：高中組語文競賽。（動態） 

四、比賽時間及場地：如賽程表，俟報名人數確定後再公布。 
五、主辦單位：圖書館 
六、協辦單位：教務處、學務處、輔導處、總務處。 
七、比賽項目：靜態：（一）作文（二）寫字（三）字音字形。 
              動態：（一）國語演說（二）情境式閩南語演說（三）國語朗讀 
                   （四）閩南語朗讀。 
八、參加人員： 

（一）各競賽項目均指定參加年級。 
（二）國中組指定項目各班應推荐一名學生代表參賽；高中組靜態及動態競賽指

定項目各班學生得各選擇一項報名，每項報名人數以 1～2人為限，如有
特殊優異選手時再以專案處理。（體育班採自願報名方式辦理） 

（三）中一及中四年級朗讀及演說項目採自願報名，如曾參加相關競賽表現優異
或經任課教師推薦之同學可報名參加是項比賽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各班請於 112年 3月 10日(五)前將報名表擲交圖書館讀者服務組（高
中部書庫櫃臺）。 

十、規定事項： 
（一）各項目比賽均按全國語文競賽規定方式辦理（如附件一）。 
（二）每位同學限報名一項參賽，惟高中組靜態及動態競賽項目各班學生得各選

擇一項報名。 
（三）參賽同學請於比賽前 10～30分鐘前（依賽程表公告）至競賽場地集合。 
（四）競賽所需用紙（宣紙、稿紙）統一由學校供應，其餘所需器具均由參賽同

學自備。 
（五）111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相關資料已上傳至學校網站→校務行政→圖書館

→ 讀者服務組→語文競賽項下，請各班級指導老師及參賽人員自行下載
利用。 

十一、獎勵： 
（一）每項每組擇優錄取前三名（若參賽同學表現未達水準者則從缺），請校長

頒發獎狀及獎品，並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（二）各項比賽獲勝同學，擇優代表學校參加初賽及本縣複賽。 

十二、本計畫陳請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 
 
 
 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12 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1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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